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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下属分级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中银招享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招享6个月持有混合

026497

契约型开放式

2026年1月28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招享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银招享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
有关约定

2026年4月27日

中银招享6个月持有混合A

026497

是

中银招享6个月持有混合C

026498

是

2.日常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中银招享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每个开放日开放申购，

但投资人每笔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受最短持有期限制。对于每份基金份额，最短持有期指
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下同）起，
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6个月后的月度对日止的期间。最短持有期到期日
前，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赎回申请。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及最短持有期到期日之后，基金
份额持有人可提出赎回申请。

基金合同自2026年1月28日起生效，首个赎回、转换转出起始日为2026年7月28日（如
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本基金开放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后，投资者
申购的每份基金份额以其申购申请确认日为6个月持有期起始日，投资者可自该基金份额的
6个月持有期到期日起（含当日）对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如果投资者多次认申购（含定期
定额申购）本基金，则其持有的每一份基金份额的赎回开放的时间可能不同，请投资者关注持
有份额的到期日，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因不可抗力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致使基金管理人无法在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
到期日按时开放办理该基金份额的赎回业务的，该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顺延至不可
抗力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及相关期货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本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
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则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赎回及转换
业务，具体以届时的公告为准，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
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
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
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电子直销平台申购本基金份额时，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

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柜台申购本基金份额时，首次
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0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通过代销机构申购本
基金份额时，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下同），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元。

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进行限制，但本基金单一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但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
等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
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申购费。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

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费等各
项费用。投资者申购C类基金份额时，不收取申购费。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申购本基金A
类基金份额的，不收取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份额类别

A类

A类

单笔申购金额（M）

M〈500万元

M≥500万元

申购费率

0.50%

1000元/笔

注：1、申购金额中已包含投资者应支付的申购费。
2、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于新的费率

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

应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
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请参见相关规定。

（4）当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
性。具体处理原则和操作规范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基金管理人不对投资人每个基金交易账户的

最低基金份额余额进行限制。
4.2赎回费率
对于本基金每份基金份额，本基金设置6个月最短持有期，最短持有期内基金份额持有人

不能提出赎回申请，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及之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提出赎回申请，赎回时不
收取赎回费。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除基金合同另有规定外，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

的原则，对该持有人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进行处理，即注册登记确认日期在先
的基金份额先赎回，注册登记确认日期在后的基金份额后赎回，以确定被赎回基金份额的持
有期限和所适用的赎回费率。

（2）当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
性。具体处理原则和操作规范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业务办理规则、程序、数量限制等进
行调整，并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赎回金额的处理方式：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申请当日基金份
额净值并扣除相应的费用，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
产承担。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1）基金间的转换业务需要收取一定的转换费。
（2）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的补差两部分构

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基金
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1）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当转出
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时，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
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时，补差费为零。

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3）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A=[B×C×(1-D)/(1+H)+G]/E
F=B×C×D
J=[B×C×(1-D)/(1+H)]×H
其中，
A 为转入的基金份额数量；
B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数量；
C 为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D 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E 为转换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F 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
G为转出基金份额对应的未支付收益，若转出基金为非货币市场基金的，则G＝0；
H 为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净金额所对应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

H=0；
J 为申购补差费。
赎回费按照转出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约定的比例归入转出基金资产，转出金额以四舍五

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出基金的基金资产中列支；转入份额以
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入基金的基金资产中列支。

注：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该销售机构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
的销售。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各基金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公式并公告。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办理时间
自2026年4月27日起正式开通。
（2）适用基金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与如下基金之间的相互转换：

基金代码

014624

022137

005690

000817

009379

014455

007718

010500

023275

023276

026230

026231

009414

010321

000572

010167

018539

018540

009026

017784

001235

006331

012706

012707

012191

012192

008232

008233

014397

014398

001127

015807

006421

022859

022860

004881

010311

021851

006853

000539

016565

020971

019949

019950

000591

004871

010312

005274

015089

006952

016965

003717

010484

019722

019723

007318

014399

014400

009877

012600

007566

010509

015438

017943

013653

022728

022729

019426

019427

基金名称

中银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E

中银安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安心回报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创新医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创新医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淳利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淳利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淳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淳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富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富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高质量发展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高质量发展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恒泰9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恒泰9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恒优12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恒优12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恒悦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恒悦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弘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E

中银汇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A

中银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B

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D

中银价值发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价值发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健康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金融地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金融地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景福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景福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景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乐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民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民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民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内核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内核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宁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彭博政策性银行债券1-5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荣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如意宝货币市场基金E

中银上海清算所0-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中银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中银数字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数字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243

014454

009345

009346

011044

011045

012204

012205

006677

006678

002288

016520

000699

000996

014453

020617

020618

000805

018556

017132

017133

001370

014845

012704

012705

000939

012264

005689

010159

002614

002615

014049

014050

001677

010812

007752

007753

002461

002462

001476

012181

004767

017205

007035

007335

018074

006224

021997

019555

019556

022685

019553

019554

023668

023669

023670

025553

025552

024902

024903

020251

020250

021665

021666

016895

016896

018537

018538

010965

010962

021904

021905

014623

中银双息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双息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顺兴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顺兴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顺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顺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稳汇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稳汇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稳进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稳进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薪钱包货币市场基金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新华中诚信红利价值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新华中诚信红利价值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兴利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兴利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医疗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医疗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招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招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珍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珍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智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智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中债1-3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中债1-3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中债1-5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中债3-5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中债3-5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D

中银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E

中银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E

中银中证机器人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中证机器人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中银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中银中证央企红利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中证央企红利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周期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周期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鑫盛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鑫盛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ESG主题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银ESG主题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银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基金管理人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基金转换业务并另
行公告。

（3）办理机构
上述转换业务办理机构适用于本基金的非直销机构，非直销机构名单具体参见基金管理

人官网公示或基金管理人公告。本基金在直销机构不开通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各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以各销售机构

的实际业务开展为准。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调整业务办理机构，届时将按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刊登

公告或在基金管理人官网公示。
（4）基金转换的申请
1）基金转换的申请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必须根据基金管理人与相关销售机构规定的手续，在开放日的交易时间

段内提出基金转换申请。
2）基金转换申请的确认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以收到基金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基金转换申请日（T日），并在T+1工

作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投资者可在T+2工作日及之后到其提出基金转换申请的
网点或网站进行成交查询。

（5）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本基金按照份额进行转换，申请转换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1000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转换时，如剩余份额低于1000份，应选择一次性全部转出，具体数量

限制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6）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1）基金投资者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可以撤销，交易时间结束后

即不得撤销。
2）基金持有人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工作日为基金持有人办理

相关的注册登记手续。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公告。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6.1办理方式
申请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基金管理人开放式基金账户。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到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销售机构网点申请办理此项业
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6.2办理时间
自2026年4月27日起正式开通，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

相同。
6.3办理机构
上述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理机构适用于本基金的各基金销售机构，销售机构名单具体参

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基金管理人官网公示。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
需遵循各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调整业务办理机构，届时将按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刊登
公告或在基金管理人官网公示。

6.4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元（含申购费，下同），其中通过本公司的电

子直销平台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元。在单笔最低金额不低于1元的前
提下，各销售机构可能设置不同金额标准，具体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投资者可与各销
售机构就本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6.5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投资者通过各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流程和业务规则遵循各销

售机构有关规定。详情请咨询各销售机构的当地销售网点。
6.6定期定额投资费率的说明
若无另行公告，定期定额投资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如有费率优惠以相

关公告为准。
6.7扣款和交易确认
每期实际扣款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

额，申购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基金份额查询起始
日为T＋2工作日。

6.8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期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想终止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可提出解除申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7.1.1直销机构
1、本基金A类份额直销机构
（1）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45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10 楼、11 楼、26 楼、45 楼
法定代表人：刘信群
电话：（021）38848999
传真：（021）50960970
联系人：高爽秋
1）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柜台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26楼
客户服务电话：021-3883 4788，400-888-5566
电子信箱：clientservice@bocim.com
联系人：曹卿
2）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直销平台
本公司电子直销平台包括：
中银基金官方网站（www.bocim.com）
中银基金官方微信服务号（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中银基金”并选择关注）
中银基金官方APP客户端（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中银基金”下载安装）
客户服务电话：021-3883 4788，400-888-5566
电子信箱：clientservice@bocim.com
联系人：朱凯
2、本基金C类份额直销机构
无。
7.1.2场外非直销机构
(1)本基金A类份额其他场外销售机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本基金C类份额其他场外销售机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述销售机构名单如有变更，详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7.2场内销售机构
无。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

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基金份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

明。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中银招享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中银招享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投资
者亦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021-38834788 / 400-888-5566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
bocim.com了解相关情况。

3、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基
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
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并按照销售机构的要求完成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
风险之间的匹配检验。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基金定期
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
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
等效理财方式，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7日

中银招享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035 证券简称：润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1 20252025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

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2元
（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润丰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邢秉鹏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汉峪金融商务中心五
区5号楼3001

0531-83191676

0531-83199916

investors@rainbowagro.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胡东菊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汉峪金融商务中心五区
5号楼3001

0531-83191676

0531-83199916

investors@rainbowagro.com

301035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2025年运营分析
1、构建全球化运营管理体系，夯实长期发展根基
为支撑公司愿景达成，确保全球化运营“管得住、管得好”，公司明确了以九大流程为基础

构建全球化运营管理体系（GMS），并持续加大在流程与 IT领域的建设与投入。在 IT建设方
面，公司规划至2029年底前，实现SAP、CRM、BI、全面预算管理系统及全球协同工具的全球覆
盖，以数字化赋能管理。在流程建设方面，计划在同期完成四大主业务流程（DSTE、MTC、CTP、
PTD）和五大支撑性流程的构建与全面运行，为全球化运营提供标准化、系统化的坚实保障。

2、四大战略增长方向推进顺利
（1）To C业务占比与盈利能力双升：To C业务营收占比持续攀升，由2024年的37.65%增

长至2025年的43.44%；同时，To C业务毛利率由28.99%提升至31.68%，高毛利业务模式优势
凸显。

（2）高价值市场拓展成效显著：欧盟、北美业务营收占比由 2024 年的 9.75%提升至
12.42%，公司在高门槛、高价值市场的渗透力持续增强。

（3）产品结构优化持续推进：杀虫杀菌剂业务营收占比由 2024 年的 25.71%提升至
30.15%，产品结构持续向高附加值方向优化。

（4）生物制剂版图加速扩张：公司持续深化现有区域的业务拓展，并积极开辟新市场，已在
非洲、亚洲、美洲等多个国家启动Rainbow Bio 业务，生物制剂板块正成为新的增长极。

3、部分市场风险拖累整体业绩
部分作物保护品重要市场，尤其是巴西、阿根廷等国，其债务违约风险持续偏高，由此造成

的损失对公司全年整体业绩造成了一定拖累。
4、聚焦“提质、增效”，持续优化全球营销网络
（1）明确能力差距，强化战略执行：公司2025-2029年中期战略规划明确指出，市场前线的

关键能力差距在于“重要差异化产品的成功商业化能力”与“品牌业务的建设能力”。以此为指
引，市场前线迅速转变聚焦方向，紧密围绕这两项核心能力推动关键任务与举措落地。团队展
现出卓越的向上看齐意识与战略执行力，确保公司战略目标在市场端得到有效贯彻。

（2）调整绩效导向，运营质量显著改善：秉持“以商业成功为目标，聚焦提质、增效”的主基
调，公司及时调整了组织绩效目标。通过大幅提升对毛利率、税后净利、逾期账款及长期库存
等运营质量指标的考核权重，并相应调低销售收入考核权重，有效引导了经营行为。目前，公
司运营质量正持续改善，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3）优化人才梯队，提升文化自信：公司坚定实施人才战略，以公司价值观为核心选人、育
人、用人、留人。一方面，坚持中方骨干成员驻外政策，确保战略传导与文化融合；另一方面，对
海外子公司本土总经理等关键岗位进行动态优化，2024至2025年间，通过撤换部分绩效不佳
的Model C 子公司总经理，相关子公司业绩均实现大幅改观。目前，公司多数Model C 子公
司已采用“政委+团长”的管理模式，即由本部派出的资深中方骨干担任“政委”，与本土“团长”
及团队协同作战，这一模式有效促进了文化融合与管理落地，公司全球化运营的文化自信显著
提升。

（4）Model C 子公司运营渐入佳境：伴随全球化运营管理体系的持续建设及运营初期的
不断摸索，过去五年新启动的海外Model C 子公司运营状况日益向好，开始持续贡献业绩，展
现出强劲的增长后劲。

（5）强化登记布局，构筑核心壁垒：公司通过前瞻性的产品规划，精准识别重要产品，尤其
是较新的活性组分及重要差异化制剂，并率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登记布局与商业化筹划。
2025年全年公司新获得登记约1200项，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共拥有境内外农药登记证约
8900项，为未来在核心与重要市场率先实现产品商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5、研发创新支撑的先进制造工作按照公司战略规划高质量快速推进
（1）原药合成项目按规划有序实施，夯实先进制造根基：公司坚定执行原药制造规划，确立

了在 2025-2029年战略规划期内，平均每年完成不少于两个原药合成项目投建的明确目标。
2025年，该规划高效落地：一方面，公司成功完成了对烯草酮、敌稗等已有原药合成项目的技
术革新与产能提升，进一步巩固了现有产品的成本与质量优势；另一方面，罗克杀草砜、氟吡草
酮两个新的原药合成项目也已顺利建成投产。公司在“研发创新支撑的先进制造”战略上迈出
了坚实步伐，产业链价值获取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2）前瞻性布局制剂产能，保障高品质快速交付：为确保全球订单能够实现高品质、低成
本、快速且如期的交付，公司依据战略规划，前瞻性地推进制剂产能建设。2025年，公司顺利
完成并投产了全新的两个车间-杀虫杀菌剂固体制剂车间及SC（悬浮剂）制剂车间。这两个新
车间在产线连续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方面均实现了较高水平的提升，不仅优化了生产流程，也
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一致性，为全球市场的高品质快交付提供了强有力的产能保障。

（3）持续增强制剂技术能力，赋能精益生产：公司致力于构建高适配性、高效协同的制剂技
术能力。2025年，我们有序推进了OD、SE、CS、ZC等多种新型制剂的产业化落地，成功攻克了
多项关键技术瓶颈，有效提升了产品在不同作物、不同区域场景下的应用适配性及品质稳定
性。同时，公司同步推进各制剂产线的一体化智造技术应用，通过自动化、数字化装备的深度
赋能，持续推动精益生产，确保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4）精准选品与前瞻规划，抢占市场先机：基于对全产业链的通透理解，公司建立了科学的
选品与规划体系。我们已对2035年底前专利到期的所有重要活性组分进行了逐一评估，并从
中筛选出约30个具有重要市场潜力的偏新活性组分。针对这些组分，公司已启动了前瞻性的
全球登记、市场规划及研发规划，力求成为这些重要偏新活性组分的先进制造商，并力争成为
其在各重要目标市场中，除原研公司外的首个非专利参与者。这一策略将确保公司在未来市
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实现差异化发展。

（二）2026年经营展望

1、地缘政治风险：2026年2月底爆发的美伊冲突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波动，对化工产业
链造成显著冲击。尽管近期局势有所缓和，但地缘政治风险仍存，其后续演变可能持续影响能
源价格与原材料供应，为公司经营带来不确定性。

2、贸易保护主义挑战：多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对相关国家的进口关税、市场准入政策、
汇率水平及大宗商品价格均造成较大扰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公司运营的不确定性。

3、行业景气度持续修复：全球农药行业景气度预计将持续修复。随着渠道库存逐步回归
正常水平，下游采购需求有望进一步恢复，终端市场价格及毛利率将逐步回归理性，多数目标
国子公司的毛利率有望持续上升。

4、业务结构优化驱动毛利率提升：随着公司To C业务营收占比的持续增长，以及在全球
重要市场获得高价值产品登记，公司整体运营毛利率将得到有力支撑并持续上升。

5、先进制造赋能增长：研发创新支撑的先进制造能力不断进步，将有效助力公司提升全球
市场份额，并进一步改善毛利率水平。

6、运营质量持续改善：依托流程和 IT系统支撑的全球化管理体系建设，公司全球化运营
能力得以持续提升，运营质量将持续改善。

7、业绩目标展望：按照公司2026年运营目标，公司营业收入、毛利率、EBITDA及归母净利
润均预计将呈现同比上升向好的趋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16,411,567,656.43

7,549,079,444.38

2025年

14,688,354,045.60

1,044,521,901.70

1,074,928,715.24

2,143,365,422.14

3.75

3.73

14.68%

2024年末

15,295,821,126.53

6,660,685,015.69

2024年

13,296,203,422.72

450,082,509.47

465,738,922.94

751,338,988.37

1.61

1.61

6.47%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7.29%

13.34%

本年比上年增减

10.47%

132.07%

130.80%

185.27%

132.92%

131.68%

8.21%

2023年末

14,897,954,098.13

6,546,153,851.24

2023年

11,484,792,643.38

771,120,761.85

762,265,074.25

-1,350,375,311.36

2.78

2.77

12.3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2,686,285,834.39

256,742,629.50

255,483,633.30

-66,760,267.05

第二季度

3,844,489,498.82

298,860,730.79

293,487,050.01

959,942,509.21

第三季度

4,380,677,448.62

334,130,258.84

334,284,051.75

847,132,095.62

第四季度

3,776,901,263.77

154,788,282.57

191,673,980.18

403,051,084.3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山东润源投资
有限公司

KONKIA
INC

山东润农投资
有限公司

裴旭波

济南信博投资
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交银施罗
德趋势优先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启诚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
庚价值先锋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瑞元
三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6,703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持股比例

40.93%

21.79%

4.67%

2.81%

2.79%

1.81%

1.71%

1.63%

1.32%

1.01%

1、山东润源投资有限公司、KONKIA INC、山东润农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才、孙国庆及丘红兵三人控制的企业。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7,236

持股数量

114,911,237.00

61,191,800.00

13,105,690.00

7,900,013.00

7,827,700.00

5,091,943.00

4,806,167.00

4,579,769.00

3,701,580.00

2,848,673.0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数量

33,508,500.00

0.00

0.00

0.00

6,827,7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7日

浙商汇金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
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4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
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浙商汇金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

019443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2026-04-28

5,000,000.00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行，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自2026年04月28日起，对浙商汇金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大额申购业务进行限制，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投资者
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的单个账户每一开放日申
购不得超过500万元（不含500万元）。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00
万元（不含），则500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500万元（不含）的部分将确认失败。本基金暂不
向金融机构自营账户销售，本基金恢复大额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于2026年04月28日起暂停大额申购期间，单个账户每一开放日申购不得超

过500万元（不含500万元）。
（2）敬请投资者做好交易安排，投资者可以登陆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

stocke.com.cn或拨打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345进行相关咨询。
（3）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
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并选择适合自身风
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4月27日

浙商汇金聚盈中短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4月27日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
投资）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
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浙商汇金聚盈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聚盈中短债

007426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2026-04-28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行，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浙商汇金聚盈中短债A

007426

是

5,000,000.00

浙商汇金聚盈中短债C

007443

是

5,000,000.00

注：自2026年04月28日起，对浙商汇金聚盈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的大额申购业务进行限制，单个账户每一开放日申购不得超过 500万元（不含 500万
元）。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00万元（不含），则500万元确认申购
成功，超过500万元（不含）的部分将确认失败。本基金恢复大额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
公告。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于2026年04月28日起暂停大额申购期间，单个账户每一开放日申购不得超
过500万元（不含500万元）。

（2）敬请投资者做好交易安排，投资者可以登陆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stocke.com.cn或拨打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345进行相关咨询。
（3）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
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并选择适合自身风
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4月2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规定，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2026年年初，公司基于已获取的信息测算，初步预计2025年度经营业绩未在业绩预告披

露范围内，因此，公司未在2026年1月底之前披露2025年度业绩预告。随着年报审计工作的

推进，审计机构对以下事项采取了更为审慎的原则：2025年公司年末两笔销售业务，货已发，

但经销商销售不及预期，审计机构基于谨慎性原则认为应调减对应的收入。经财务部门再次

测算，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2,500万元，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2,600万元，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000万

元，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约1.23亿元，预计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

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1.17亿元，低于3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规定的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

票在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

前冠以“*ST”字样）。

二、公司股票停牌情况及退市风险警示实施安排

如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

收入低于3亿元，将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情形，公

司股票将于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开始停牌。披露日为非交易日的，于次一交易日起开

始停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公司股票停牌之日后

5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将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之前一个交易日作出公告，公司股票自公告披露日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复牌。自复牌之

日起，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其他事项

以上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测算数据，目前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具体

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084 证券简称：中信尼雅 公告编号：临2026-011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


